
財產申報
    �作步�

�林�政府政��   製作



01

請選-->法務部



02

請選-->以自然人憑證登入



03

請確認環境檢查都通過



04

請輸入基本資料登入



05

請選-->同意



06

請選-->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



07

請依需求選擇紅框內項目

就(到)職、卸(離)職申報，得下載近五年度申報資料
定期申報，每年度12月5日起，得下載授權介接財產資料
欲使用之前登打未上傳資料，得點選匯入上次暫存資料
若從未申報或授權，得點選自行登打。



08

登打前，請先確認基本資料是否正確



09

登打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後，點選新增



10

請依個人財產資料輸入土地、建物…等資料



11

非屬土地、建物…等財產資料，得於備註說明



12

請確認申報類別、受理申報機關無誤後，點選上傳



13

上傳後，得輸入資料查詢申報結果及列印收據



Thank You


